
据《人民法院报》

2025年11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 王怀实 版式 梁晓红 校对 孙丹07 典滴

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

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向中山

市某制品厂提供包含“一种导

轨”实用新型专利完整技术方

案的图纸，要求其按照图纸生

产样品，并购买该样品。随后

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对中山市某

制品厂及其投资人李某提起专

利侵权诉讼。在诉讼中，广东

某新材料公司还向中山市某制

品厂的客户发送侵权警告函，

称中山市某制品厂涉嫌侵犯其

专利权，提示客户勿购买侵权

产品。法院认为，被诉专利侵

权行为系经过专利权人的允许

实施，不属于未经许可的侵权

行为，判决驳回广东某新材料

公司的诉讼请求。广东某新材

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

回上诉。

该案结案后，中山市某制

品厂、李某认为广东某新材料

公司的恶意取证行为构成恶意

诉讼和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其

赔偿诉讼中的合理支出并支付

精神损害赔偿金。

【裁判结果】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

决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分别赔偿

中山市某制品厂、李某经济损

失 30000 元及 85000 元。各方

当事人均提起上诉。最高人

民法院二审认为，广东某新材

料公司的行为明显超出了正

当维权的合理限度，具有通过

诉讼干扰、影响、压制竞争对

手的非法目的，主观上具有较

为明显的恶意，并且造成中山

市某制品厂、李某因此支出律

师费的损失，其行为构成恶意

诉讼。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典型意义】

审慎，是法院处理案件与

当事人行使权利均应遵循的要

求。该案二审判决指出，于法

院而言，“在适用诚信原则判断

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起

诉权时，应当审慎严格把握适

用条件”；于当事人而言，“应

当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

利，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

利益”。

该案二审综合考虑广东某

新材料公司“在没有证据表明

中山市某制品厂已经侵权或即

将侵权的情况下”诱导其制造、

销售相关产品并以该产品作为

侵权证据提起诉讼，“在该案侵

权事实明显难以成立的情况

下”主张高额赔偿金并申请财

产保全，“在侵权诉讼尚未结案

前，明知其取证行为存在重大

缺陷、存在较大败诉风险的情

况下”仍然向中山市某制品厂

的客户发布侵权警告函等情

况，认定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具

有恶意。

可见，在该案中，广东某新

材料公司并未审慎地行使权

利；而法院在判断其提起诉讼

是否具有恶意时，始终考虑其

系在“何种情况”下作出了“何

种行为”，体现了对恶意诉讼适

用条件的审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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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8年5月9日，桂林某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公开

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2018年7月

13日，湖南某公司向法院起诉桂林某公司生产、销售、

许诺销售的系列产品侵犯其名称为“一种适用于工业

生产的罗汉果提取物的制备方法”的专利权。2018年

8月，证监会收到湖南某公司的举报信，获知桂林某公

司被湖南某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以及被湖南某公

司请求宣告其专利权无效的相关信息，配股发行审核

暂停，后于2018年11月通过审核。2019年5月20日，

湖南某公司在得知法院驳回其调查取证申请后申请

撤诉，法院裁定准许。

桂林某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湖南某公司提

起的前述诉讼为恶意诉讼。

【裁判结果】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桂林

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桂林某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

民法院二审认为，难以认定湖南某公司提起诉讼明显

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根据；难以认定湖南某公司提起

诉讼具有明显恶意；湖南某公司向证监会举报并非捏

造事实、无中生有，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有关行为难言

明显不当；湖南某公司提交撤诉申请的行为是对其诉

权的处分，难言不当。综上，尚不足以认定其系恶意

诉讼，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二审判决在说理时多次使用了“难以认定”

“难以否认”“难言不当”等措辞，背后体现的是认定恶

意诉讼时所秉持的审慎与谦抑原则。

发起侵权诉讼本来是为了维权，但在恶意诉讼者

那里，却异化为侵权的手段。治理恶意诉讼是为了维

护秩序，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增添整个社会民商事

活动的不确定性。

审慎与谦抑原则，体现了司法的平衡之艺术；而

平衡之艺术，体现的又是辩证之思维。该案二审判决

在说理中多处体现了鲜明的辩证思维：

法律固然不能“纵人之恶”，但亦不能“强人所

难”。该案二审判决指出：“任何诉讼均有因证据不

足、诉讼策略不当或者法律理解错误等原因而败诉的

风险，不能苛求当事人在提起诉讼之初就要确保该诉

讼最终的胜诉结果。”

法律适用可以“推定”，但不能“简单推定”。该案

二审判决指出：“不能简单以维权诉讼的不利结果推

定提起诉讼者具有恶意。”

既要尊重诉讼活动的规范性，又要尊重具体个体

的差异性。该案二审判决指出：“当事人诉讼能力有

强有弱，在诉讼活动中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改变提交

的证据、改变诉讼行为亦属常见情形。”

结合这些考虑，该案从“反”与“正”两方面分析了

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并非在对方准备上市之际提

起诉讼便是恶意诉讼，并非在起诉后又撤诉便是恶意

诉讼……在澄清这些可能的认识误区的同时，该案二

审判决明确：“认定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应具

备以下要件：所提诉讼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者事实根

据；起诉人对此明知；造成他人损害；所提诉讼与损害

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基本案情】

金某公司以灵某公司侵害

其名称为“一种混合装置”的专

利权为由，在灵某公司上市过

程中提起侵权之诉，请求灵某

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2300 万元。

灵某公司因要承担上市审核中

的诉讼信息披露义务，暂停了

上市进程。

在起诉前，金某公司就涉

案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

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但评价

报告的初步结论为不符合授予

专利权条件。金某公司未主动

向法院提交该报告。

灵某公司反诉金某公司利

用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对其上市

过程施加不利影响，并提出相

应的赔偿请求。

【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金某公司赔偿灵某

公司合理开支 40 万元，在《中

国资本市场服务平台》发布公

开声明，消除影响。金某公司

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

审认为，不稳定的权利基础、

隐匿专利权评价报告的不诚

信之举、较为容易的侵权判

断、明显畸高的索赔金额、难

谓巧合的起诉时机等因素综

合起来，足以表明金某公司提

起本案专利侵权之诉并非为

了正当维权，而是意在通过该

诉讼拖延灵某公司的上市进

程、损害灵某公司权益，应认

定其构成恶意诉讼，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二审判决指出：“判断

原告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是否

构成恶意诉讼，人民法院可以

在审查诉讼是否缺乏权利基础

和事实依据的基础上，综合考

虑原告的诉讼请求、起诉时机、

诉讼风险、诉讼策略、造成当事

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

予以判定。”可见，认定恶意诉

讼时需秉持系统观念，全面考

量诉前因素与诉中因素、诉内

因素与诉外因素等。

实践中，恶意诉讼的具体

类型是多样的。本案是为阻挠

对方上市而发起恶意诉讼的典

型案例。在这种类型的恶意诉

讼中，法院对两种因素尤为关

注，一是起诉时机，二是诉讼标

的。该案二审判决指出：“金某

公司在灵某公司提出上市申请

后、审核过程中提起本案诉讼，

且提出畸高的索赔金额，使得

灵某公司要承担上市审核中的

诉讼信息披露义务，灵某公司

也因此暂停了上市进程。”

恶意诉讼之所以是侵权

行为，不是因其在诉讼过程中

如 何 如 何 ，而 是“ 起 诉 即 侵

权”。该案二审判决指出“在

恶意诉讼侵权责任认定中，起

诉行为即为侵权行为，如果被

起诉人启动无效程序系应对

起诉行为的被迫选择，则因此

支出的相关费用与起诉行为

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起诉人

应予赔偿。

涉“导轨”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
——（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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